
出席｢體檢高等教育評鑑制度公聽會｣會議報告 

 

◎報告人：全教總羅德水老師 

 

一、主辦單位：李俊俋委員國會辦公室、鄭麗君委員國會辦公室 

二、時間：2012 年 12 月 25 日 上午 10：00-12：30 

三、地點：立法院紅樓 301 會議室（台北市中正區中山南路 1 號) 

四、出席人員： 

    1.林佳和  (政治大學法律系助理教授) 

    2.林敏聰  (台灣大學物理系教授) 

    3.周平    (南華大學應用社會學系主任) 

    4.陳尚志  (中正大學政治系助理教授) 

    5.戴伯芬  (輔仁大學社會系教授) 

    6.鐘芳樺  (輔仁大學法律系助理教授) 

    7.羅德水  (全國教師工會總聯合會文宣部主任) 

    8.蘇碩斌  (台灣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副教授) 

官方代表 

    1.教育部 高教司司長 黃雯玲 

    2.教育部 技職司副司長 饒安邦 

    3.高教評鑑中心基金會處長 魏炎順 

 

會議概況： 

    李俊俋委員有鑑於高教評鑑制度新來引發學界大力的踏伐批判，認為目前的

高教評鑑制度不但無法做為政府教育經費補助及學校調整發展規模之參考，更讓

學界陷入流於形式化的作文比賽，徒然浪費國家教學與研究資源。因此提案修正

大學法第 5 條條文，並召開公聽會廣徵各界意見。 

    出席人員針對目前高教評鑑的亂象、高教評鑑(校務評鑑、系所評鑑、教師

評鑑)對大學自治之戕害、對教師之宰制、對學生受教品質之傷害，提出深入的

批判，並對教育部與高教評鑑中心提出質疑。 

 

 

 

 

 

 

 



本會代表發言重點如下： 

    一、有關教師評鑑，僅僅是其不由分說、不容質疑，就值得全體教育人員提

出挑戰。現行高教評鑑已經與大學自治，甚至是大學存在的目的背道而馳，一個

優秀、認真教學的大學教師卻無法通過現行評鑑，以致無法升等甚至被迫退休，

這種評鑑制度到底哪裡有利於提升教育品質？難道不值得檢討？ 

    二、根據台南市教育產業工會所做的調查，現行高教評鑑業已出現許多亂象

(詳如附件)，已嚴重危及師生權益，建議必須修正大學法第 21 條。 

    三、強力反對教育部將教師評鑑的災難複製到中小學，國會必須針對教師法

空白授權教育部訂定中小學教師評鑑辦法嚴格把關。 

李俊俋委員結論： 

    一、現行高等教育評鑑帶來之亂象，確實值得通盤檢討。 

    二、除大學法第 5 條外，大學法第 17 條至第 22 條有關大學教師評鑑部分，

亦應深入檢討。 

    三、有關教師法修法準備納入中小學教師評鑑條文一事，有鑑於高教評鑑的

亂象，實應審慎評估為宜。 

 
附件 
大學教師評鑑制度在私立大專院校的亂象 
◎台南市教育產業工會大專委員會 
一、設定不及格教師比例，例如每年固定有 5％以上的老師不及格。 
二、評鑑指標在評鑑期程開始後才修訂公告（辦法適用溯及既往，即先玩遊戲再
訂規則）。 
三、評鑑指標獨厚兼行政之教師，尤其行政主管加分機會特別多，超出比例原則。 
四、評鑑中容許行政主管在未有具體事實根據，即以主觀印象針對老師的表現加
分或減分。 
五、指標的訂定未經公開討論(公聽會)，只在各單位行政會議或校務會議中討論
決議後即實施。 
六、許多評鑑指標分數必須經過學校聘任、授權才可獲得，不是教師努力就有機
會，立足點不公平，如擔任導師、行政職。 
七、教授、副教授、助理教授、講師，不同的角色、不同的職等薪給卻使用一套
完全相同的評鑑標準，制度上不合理。兼行政職之教師和未兼行政職之教師分工
不同、立足點不同，也未分開評鑑，造成評鑑不公平。 
八、將學生填寫之「教學意見調查」或「學生輔導滿意度」等問卷結果量化為成
績後列為評鑑重要指標，而評鑑成績與老師的考績、年終獎金、晉級敍薪、升等、
續聘等連結，造成教師擔心權益受損或害怕不被續聘而不敢管教學生。而部份學
生知悉這種利害關係後，會依老師的給分來填寫意見調查，造成教學越認真、要
求越高的老師變成「問題老師」而被輔導。 
九、少子化下，老師被強力要求協助招生，並將招生績效列入評鑑指標，造成老
師兼職招生業務員，不務正業。 
十、有些學校評鑑指標每隔幾個月即修改一次，越修越嚴苛，及格門檻越訂越高，
讓老師不能專心備課教學，窮盡心力只為得分通過門檻。 
十一、有些學校評鑑結果沒有不合格教師，教育部卻質疑學校評鑑的信度及效
度，進而要求學校修改指標，迫使學校刻意製造不合格教師。 


